
台灣人壽好利多萬能壽險（YF0）－商品簡介 
95年 12月 27日 95台壽投商字第 00078號 

備查文號 
97年 02月 29日 97台壽投商字第 00022號 

商品類別 萬能壽險 

名詞定義 

一、「保險費」：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每次繳納之金額。 

二、「約定保險費」：要保人依保險單所載之繳費別及繳費金額，向本公司繳納之保險費。

如該金額有所變更時，則以變更後並以批註於保險單之保險費為「約定保險費」。 
三、「增額保險費」：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書面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後所繳納之

保險費。 
四、「保險金額」：係指每次所繳保險費的三分之一(以四捨五入法取至整位數)的累計總

額。若該金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保險金額不得超過本契約報主管機關

之最高金額。 

五、「保單價值」：保單年度末之保單價值係按該保單年度之宣告利率，並依下列順序計算

所得之金額，但不得為負值： 

1、前一保單年度末之保單價值並加計當年度之利息。本契約生效日前一日之保單價值

為零。 

2、加上該保單年度各次保險費扣除附加費用後之剩餘金額之本利和的總和，其利息係

按該保單年度各次繳費至年度末之實際經過天數以單利計算而得。 

3、扣除要保人於該保單年度各次申請減少保單價值之本利和的總和，其利息係按該保

單年度各次申請至年度末之實際經過天數以單利計算而得。 

4、扣除該保單年度各月結算日應扣除之身故（全殘廢）保險金成本之本利和的總和，
其利息係按該保單年度各月結算日至年度末之實際經過天數以單利計算而得。 

六、「宣告利率」：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當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用以計算

該保險年度保單價值之利率。本公司依據本險之實際投資報酬按固定方式計算或考量其

他因素訂定之，且不低於2%。宣告利率於本公司網站公告之。 

七、「月結算日」：每月本公司依本保險單條款約定應扣除身故（全殘廢）保險金成本之

日。第一個月結算日為本契約生效日，其後每月之同一日即為該月之月結算日。如該月

無相當日，則以該月之最後一日為月結算日。 

八、「身故（全殘廢）保險金成本」：本公司對所承擔的身故（全殘廢）保險責任，於各月

結算日自保單價值中扣除之費用。本項費用係依據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等計算而得。 

九、「附加費用」：係指本公司於要保人每次繳納保險費時，自保險費中按附加費用率計算

所扣除之費用。附加費用率最高不得超過10﹪。 

十、「淨危險保額」：係指本契約保險金額，但不得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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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內容 

◎給付項目： 

一、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依被保險人身故當日計算之保單價值與保

險金額之和，給付身故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身故保險金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四足歲之未成年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

其身故保險金扣除保單價值之部分，亦即保險金額，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本公司返

還保單價值予要保人。 

二、全殘廢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契約條款所列全殘廢項目之一並經公、私立或財團法

人醫院診斷確定者，本公司依診斷確定當日計算之保單價值與保險金額之和，給付全殘

廢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全殘廢保險金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三、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且於當日二十四小

時內仍生存者，本公司依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當日計算之保單

價值與保險金額之和，給付祝壽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如給付之身故/全殘廢/祝壽保險金分別超過報主管機關所訂定之額度上限者，其超過部分以

退還保單價值方式給付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保單分紅方式：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投保規定 

 
一、約定繳費方式：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二、投保年齡限制：0歲~70歲 
三、約定保險費限制： 

 年繳 半年繳 季繳 月繳 
最低保費 20,000元 10,000元 5,000元 3,000元 
最高累計保費 14足歲以下：600萬 

14足歲以上(含)：3,000萬元 
四、約定繳費年期：要保人得自行約定，須以年為單位。 
五、本險種不得以信用卡繳交保費；續期繳費方式限金融機構轉帳及自行繳費。 
六、保費折扣：本商品不適用高保額優惠及集體彙繳件保費優惠辦法。 
七、本險種未開放附加附約。 
八、本險種保險金額：係指每次所繳保險費的三分之一(以四捨五入法取至整位數)的累計總

額。 
九、體檢及生調規定：同一被保險人投保本險種累計保險金額達 10萬(含)以上(亦即累計保險
費達 30萬(含)以上)者，需列入計體檢及生調額度。 
十、 須填寫「台灣人壽萬能壽險要保書」。 
 
 

 

 


